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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搬迁安置办关于印发《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投标等制度》

的通知
各股室：
《芒市搬迁安置办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投标等制度》，已经2019年8月19日办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芒市搬迁安置办

2019年8月19日

芒市搬迁安置办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投标制度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州、市纪委《关于实行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项目的暂行规定》精神，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动我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结合芒市搬迁安置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州、市纪委文件精神，进一步健全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建立“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决策、民主监督、公开公正”的工作机制，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权利运行机制，促进权利公开、公正、规范、透明运行，不断提高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力度。

二、实施内容

严格落实省、州、市纪委关于主要领导“四个不直接分管”工作制度，按要求单位主要负责人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大宗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投标四项工作。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监督民主集中制及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情况，凡属重要干部任免、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执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一）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

确定一名分管领导负责人事工作。工作调配及重要岗位变动和内部进行工作人员调动的，要经办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干部提拔任用严格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原则、标准、程序进行。主要领导对整个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财务

确定一名领导为财务分管领导，负责财务管理工作。各股室的费用支出应预先向综合股提出申请，综合股核准后提请分管财务领导审批。如遇数额较大的支出先提交班子集体研究同意，然后报分管财务领导审批。分管财务领导的费用支出经综合股审核后，报主任批准。单位主要领导对单位的财务支出行使监督管理权，定期对费用票据进行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进行纠正。财务收支情况定期向班子和干部职工进行公开，接受监督。
（三）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物资采购

确定一名分管领导负责物资采购。小额度的物资采购由各股室提出计划，经分管领导批准后，由财务股负责采购。较大额度的物资采购，提出申请由综合股审核后，分管领导请示主要领导同意后执行。凡采购列入政府采购目录的物资，要经班子集体研究后，由政府采购中心实行集中采购。单位主要领导对整个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四）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工程招标

确定一名分管领导负责工程建设及招标组织工作。有建设工程项目时，按规定应进行公开招投标的，实行公开、公平竞争，任何人不得插手和干预招投标活动。按规定不需要进行公开招投标的工程，要经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不许个人指定施工单位。工程建设、招投标及竞价承包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要经班子集体讨论决定。招投标及竞价承包的方法、程序、结果及时向班子和干部公开，接受监督。主要领导对整个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三、实施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实行主要领导“四个不直接分管”制度，是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和民主集中原则，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办班子要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各股室要根据此项制度的精神，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动我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
（二）成立领导小组，确定分管人员

成立主要领导“四个不直接分管”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支部书记、主任杨侑鸿任组，成员由各股室负责人组成。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办综合股，负责日常事务工作。经班子研究决定领导分工，由副主任曹云分管组织人事、财务、大宗物资采购和工程项目招投标工作。
（三）健全完善各项制度

根据要求，进一步修订完善财务管理、人事管理、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大宗物资采购等四项制度，实现制度建设与工作要求并进。
（四）实施民主监督

成立民主监督小组，由党支部书记、主任杨侑鸿任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对分管领导批报的票据定期进行审核确认，对未按制度办理或超越权限办理的事项可以行使否决权。
（五）执行时间

本制度由办主要领导“四个不直接分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自2019年9月1日起施行。2016年2月14日印发的《芒市移民开发局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投标等制度》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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